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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发改发〔2023〕24 号

关于鼓励减免投标保证金降低招标投标
交易成本的通知

各区县发改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国资监

管机构；高新区发改局、建设局；经开区经发局、建设局；文昌

湖区经发局、城乡建设局、萌山水库管理中心；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各区县分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部署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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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、省关于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有关工作要求，参照

《关于鼓励减免投标保证金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》

（鲁发改公管〔2023〕351 号），现就我市鼓励减免投标保证金、

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淄博市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。

二、减免政策

（一）政府投资项目

1.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，招标人对上年度被评为建

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AAA、AA 级的投标人免收投标保证金，对

上年度被评为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A 级的投标人单项工程投

标保证金收取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，其他投标人单项工程投标保

证金收取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2.交通工程建设项目，鼓励招标人对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、

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信用评价为 AA、A 级且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

诚信守法类投标人免收投标保证金。

3.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鼓励招标人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

评价结果良好（A 级以上）或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诚信守法类的

投标人按照至少 20％的比例减免投标保证金；鼓励招标人对水

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等级 AAA 或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用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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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A+的投标人按照至少 50％的比例减免投标保证金。

4.对于房屋建筑、市政、交通、水利建设领域以外的项目，

鼓励招标人对投标人降低投标保证金收取比例，由最高不得超过

项目估算价的 2%，降为最高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 1%，且不

得超过有关文件规定最高限额。鼓励招标人对在行业信用等级评

价等级最高或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信用等级为 A+，且近 3 年内未

发生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事故并无行政处罚的投标人免收投标

保证金。无行业信用等级评价制度的招标项目，按照最新季度的

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，诚信守法类为减免投标保证金的基本要

求。

5.为保障招标人的合法权益，鼓励免缴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

向招标人出具信用承诺书，承诺遵守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。对

于违反相关规定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，投标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

责任，并接受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。

（二）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项目

1.交通工程建设项目，鼓励招标人对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、

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信用评价为 AA、A 级且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

诚信守法类投标人，在投标保证金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。

2.对于交通建设领域以外的项目，参照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要

求，实施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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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除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项目以外的项目

鼓励招标人针对行业领域信用记录良好或者公共信用综合

评价为诚信守法类投标人，降低投标保证金的收取比例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落实各级投标保证金减免政策有利于

减轻招标投标市场主体负担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，各级发展改革

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国

资、公共资源等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细化工作措施，

确保政策落实落地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加大招标投标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宣传

力度，健全监管机制，提升监督质效，引导建立守信有奖励、失

信必惩戒的招标投标市场，营造良好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。

（三）深化运用落实。鼓励引导招标人根据项目特点和投标

人诚信状况，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措施。《投标

人免缴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》相关格式和内容，可根据法律法

规等相关要求进行调整完善，以实际发布的项目招标文件为准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国家和省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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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投标人免缴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（参考格式）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淄博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淄博市水利局

淄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      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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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投标人免缴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书（参考格式）

致（招标人名称） ：

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，我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经（行业主管部门信用评价）被评为（信用评价等

级或分数）企业，自愿遵守招标文件要求，自愿通过提供承诺方

式，享受全部免缴投标保证金待遇。

2.我单位将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。如有提供虚假或伪造信用评价，或者出现投标截止

后撤销投标文件、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、在签

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投标保

证金不予退还的行为，我单位愿意接受相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，

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